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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105年約僱幹事職務代理人甄選簡章 
一、依據：「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等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職稱：幹事職務代理人。 

三、名額：1名。 

四、僱用期間：105年 3月 8日起至 105年 9月 7日止。(若留職停薪人員提前復職，職務代

理人應即無條件解僱，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 

五、工作地點：404臺中市北區英士路 109號          

六、報酬：幹事職務代理人以約僱五等 280薪點（約月薪 33,908元）。         

七、資格條件：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28條各款情事之一者。 

   （二）1.國內外專科以上畢業。 

         2.高級中等學校畢業，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六個月以上或二年以上 

           之經驗。 

           (符合上列其中一項條件即可) 

   （三）具基本文書處理及資訊處理能力。 

八、工作項目： 

   （一）學校行政工作。               

   （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九、 上網公告期間及地點：105年2月15日至105年2月19日止，公告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 

                        本校網站（http://www.tcssh.tc.edu.tw/）。 

十、聯絡及應徵方式： 

   （一）檢具下列證件（請以 A4格式依序裝訂），於 105年 2月 19日（星期五）以前，掛 

         號郵寄至 404臺中市北區英士路 109號人事室收（信封註記：應徵職務代理人）， 

         逾期恕不受理。（以郵戳為憑） 

         1.報名表 1份。(貼妥最近 3個月內 2吋脫帽半身照片 1張）。 

         2.切結書。 

   3.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 

   4.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1份。 

   5.身心障礙手冊（無則免附） 

   6.專業證照(無則免附) 

（二）聯絡電話：（04）22021521轉 192。 

十一、報到、面試時間及地點： 

（一） 報名人員經書面初審，擇優參加面試，面試人員名單將於 105年 2月 24 日（星期

三）17：00前公告於本校網站，請自行上網查閱，不再另行通知。 

http://www.tcssh.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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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面試報到時間： 

        105年 2月 26日（星期五）上午 8:50前至本校人事室報到。  

  （三）面試（占總成績 100％）： 

        105 年 2月 26日（星期五）上午 9：00於本校萃英樓二樓會議室辦理面試（面試順 

        序為公告之符合面試資格名單順序）。 

（四）若資格不符或未獲通知面試及遴用者，恕不另行通知及退件。 

十二、甄選結果： 

  （一）依成績高低擇優錄取，若無適當人員得予以從缺。 

  （二）甄選錄取人員，於 105年 3月 2日下午 17：00前，予以個別通知並公告於本校網站。          

十三、其他事項： 

  （一）本公告未盡事宜，悉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及行政院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 

        用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應徵人員所附證件如有不實者，取消錄取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 

   (三) 不論錄取與否，甄選人員所附證件均不予退件。 

   (四) 留職停薪人員若延長留職停薪，僱用期間得延長至復職前一日。 


